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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区发展和改革局2024年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岳财字〔2025〕14号）的文件精神，我局对2024年绩效管理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资金纳入预算及项目情况。
发改局2023年“四上”企业扶持奖励资金预算57万元，列入全区性项目，用于做好“四上”企业培育申报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年初设定情况。
1、数量指标：
①培育企业个数大于7个；
    ②扶持企业个数大于10个。
2、质量指标：企业上报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企业上报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合计总成本不超过预算下达的57万元。
5、效益指标：通过企业扶持奖励资金的拨付，提升企业统计员山包工作能力。
6、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大于或等于95%。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单位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要求，办公室对本项目年初各项指标进行绩效自评，考核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分析产生偏差原因，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并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打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之间为优良，70-80分之间为中，69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本专项资金于2024年8月26日区财政下达指标：全区项目支出：拨付2023年度“四上”企业扶持奖励资金57万元（财预A（2024）01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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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支付项目前期相关工作经费52.05万元。整个专项实际支付率为54.9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该项目资金用于支付工程的可研评审费、概估评审费、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办公费、印刷费、广告宣传费等相关费用，
（二）绩效目标年底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①培育企业个数大于7个，实际培育企业完成10个；
②扶持企业个数大于10个，实际扶持企业17个；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企业上报完成率100%。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企业上报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合计总成本不超过预算下达的57万元。实际总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本项完成率为100%。
5、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通过企业扶持奖励资金的下发，促进企业活跃度，并稳定社会人员就业率，本项完成率为100%。
6、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社会公众满意度等于95%，与年初目标95%持平，完成率为100%。
本项目总体评分为99.13分，为优秀。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资金实际支付率91.32%，与年初目标相差8.68%。
偏离原因：剩余的奖补资金用于2025年发放。

[bookmark: _GoBack]（四）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高度重视，提高效率。通过企业扶持资金的保障，促进企业发展。二是增加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活跃度。三是继续增强企业的培育与扶持力度。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拟将本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和表格连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及附件，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上传至单位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作为附件予以公开。


南岳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6月10日













